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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开展 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

重点村培育对象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农办（乡村振兴办）：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

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现就 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

对象、重点村培育对象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推荐条件

（一）申报推荐对象为乡镇、村，街道、居委会原则上不予

申报推荐。

（二）乡村人口较少，在村庄分类中被确定为“搬迁撤并类”

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闽委农办〔2025〕10号



— 2—

“收缩待定类”的村，不予申报推荐。“基本城市化”“稳定改善

类”的村，要严格控制、严格把关。

（三）乡村班子积极性不高、开拓进取精神不够的，不予申

报推荐。

（四）乡村基础条件差，特色产业不明显（文化传承类、民

族团结类、海岛发展类、侨台赓续类等适当放宽），经验典型不足

的，不予申报推荐。

二、名额分配

（一）重点乡镇培育对象申报推荐名额。1.从原重点特色乡

镇中推荐 9个。2.在重点特色乡镇之外推荐 44个（含差额 13个）。

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

（二）重点村培育对象申报推荐名额。1.从 1000个试点村中

择优推荐申报 180个；2.从 400个实绩突出村中择优推荐申报 83

个；3.在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之外推荐申报 254个（含差额 17

个）。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

三、申报推荐程序

（一）县级申报。县级根据申报推荐条件和市级名额分配，

组织乡镇、村进行遴选，并征求县级有关部门意见，报经县级党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

组）同意后，向市级农办（乡村振兴办）申报，并提交乡村振兴重

点乡镇培育对象、重点村培育对象建设方案。

（二）市级审核推荐。市级农办（乡村振兴办）对申报的乡

镇开展条件审查和建设方案审核，对申报的村进行评审，择优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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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提出推荐名单（其中推荐村名单需在当地媒体公示不少于 5个

工作日），报经市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

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于 2025年 4月 7日前以正式文

件报省委农办（乡村振兴办）（含附件 2、附件 3），同步报送乡村

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建设方案（电子版及纸质版一式三份）。

（三）省级评审确定。省委农办（乡村振兴办）组建专家组

对市级推荐的重点乡镇培育对象开展评审，组织人员对重点村培

育对象开展实地抽查，重点审查建设条件是否具备，建设思路目

标是否清晰，建设任务措施、建设项目是否可行，工作机制模式

是否创新，保障措施是否到位等。具体评审和抽查工作另行通知。

联 系 人 ： 郑 子 峰 15160388728； 肖 方 辉 15859958797；

fjfpzh@163.com。

附件：1.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重点村培育对象

名额分配表

2.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

3.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村培育对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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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重点村培育对象名额分配表

设区市
重点乡镇培育对象推荐名额 重点村培育对象推荐名额

原重点特色乡镇 其他 小计 试点村 实绩突出村 其他（含差额） 小计

福州市 1 6 7 28 12 39（2） 79

厦门市 1 0 1 3 1 2（1） 6

漳州市 1 5 6 20 9 28（2） 57

泉州市 1 7 8 28 11 36（2） 75

三明市 1 6 7 21 11 31（2） 63

莆田市 1 2 3 14 5 10（1） 29

南平市 1 6 7 22 9 28（2） 59

龙岩市 1 6 7 21 11 33（2） 65

宁德市 1 5 6 21 13 43（2） 77

平潭

综合实验区
0 1 1 2 1 4（1） 7

合计 9 44 53 180 83 254（17）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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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培育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设区市）： 填报时间：

序

号
乡镇

所在县

（市、区）
乡镇情况简介（300字内）

创建思路

目标
重点实施项目

拟创新机制

模式

应含乡镇下辖建制村数、人

口、面积、财政收入、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等基本情况，近

年乡村振兴工作概况，获得主

要荣誉等。

重点实施项目共*个、总投资

*万元，其中乡村发展项目*

个、投资*万元，乡村建设项

目*个、投资*万元，乡村治

理项目*个、投资*万元。

列出名称即可，

如：1.清单制；

2.积分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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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年度乡村振兴重点村培育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设区市）： 填报时间：

县（市、区） 创建名单

**县

（共*个）

试点村：**镇**村、**街道**村......

实绩突出村：**镇**村、**街道**村......

其他村：**镇**村、**街道**村......

合计 **个（其中试点村**个、实绩突出村**个、其他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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